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闽价费〔2014〕347 号 

 

福建省物价局 福建省财政厅 福建省人民防空
办公室关于进一步完善防空地下室 

易地建设费有关问题的通知 
 

各设区市物价局、财政局、人防办，平潭综合实验区市场监

督管理局、财政金融局、人防办： 

为促进我省人防建设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，减轻企业负

担，根据《福建省人民防空条例》的相关规定，并结合当前

我省人防建设工作实际，现就我省防空地下室易地建设费

收费标准及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 

   一、取消原防空地下室易地建设费按照不同防护级别

分别制定收费标准的做法，改为按照统一的收费标准执行；

降低工业项目中民用建筑易地建设费收费标准。具体详见

附件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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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二、除国务院及国务院办公厅、国家发展改革委规定

的减免项目外，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批准免交、减交或缓交

防空地下室易地建设费。 

  三、凡属国家规定可减免收取防空地下室易地建设费的

项目，由项目所在地人防主管部门批准。 

  四、防空地下室易地建设费应纳入人防经费预算，实行

“收支两条线”管理，统筹安排并专项用于人防工程建设，

不得用于平衡本级预算，不得挪用、借用或统筹调剂。 

五、防空地下室易地建设费的使用应符合人防工程建设

管理基本程序的要求，投资项目按国家规定的权限审批。工

程项目经费需经本级财政部门预（结）算审核后方可列支。

凡未纳入人防工程建设计划或未批准建设的项目，财政部门

一律不得核销防空地下室易地建设费。 

六、各级人防主管部门提取不超过当年收取防空地下室

易地建设费总额的 7%，用于人防工程建设前期费用和已建

公用人防工程的日常维修、维护等方面支出。 

七、各级人防主管部门应及时到当地价格主管部门办理

《收费许可证》有关手续，向社会公示收费项目、收费标准、

收费依据和价格监督电话 12358，落实“阳光价费”的各项

规定，收费使用省财政主管部门统一印制的收费票据，收费

资金上缴国库，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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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八、各地人防主管部门应每年向省人防主管部门报送

“防空地下室易地建设费收支情况表”，省人防主管部门应

定期对市、县（区）人防主管部门的“结建”审批工作进行

检查，对防空地下室易地建设费使用情况进行内部审计，加

强对该项战备经费的监督检查。 

九、本通知自 2014 年 12 月 1 日开始执行。以往凡与

本通知精神不一致的防空地下室易地建设收费相关规定同

时停止执行。 

 

  附件：福建省防空地下室易地建设费收费标准 

 

 

 

福建省物价局    福建省财政厅    福建省人防办 

 

2014 年 11 月 4 日 

 

    （此件主动公开） 



 

 

附件 

福建省防空地下室易地建设费收费标准 

 

序号 地     区 

非工业项目的民用建

筑易地建设费收费标

准（元／平方米） 

工业项目中民用建筑

易地建设费收费标准

（元／平方米） 

1 福州市、厦门市 1800 900 

2 漳州市、泉州市、莆田市 1600 800 

3 
三明市、南平市、龙岩市、宁德市、

晋江市、石狮市、福清市、长乐市
1400 700 

4 

福州琅岐开发区、闽侯县、连江县、

罗源县、泉州泉港区、惠安县、南

安市、厦门同安区、龙海市、云霄

县、东山县、漳浦县、诏安县、漳

平市、永安市、沙县、邵武市、建

阳市、建瓯市、武夷山市、福安市、

福鼎市、莆田湄洲湾北岸、秀屿区

1200 600 

5 

闽清县、永泰县、平潭综合实验区、

仙游县、安溪县、永春县、德化县、

长泰县、华安县、南靖县、平和县、

永定县、上杭县、连城县、武平县、

长汀县、尤溪县、大田县、清流县、

明溪县、将乐县、建宁县、泰宁县、

宁化县、顺昌县、浦城县、光泽县、

松溪县、政和县、古田县、霞浦县、

屏南县、周宁县、寿宁县、柘荣县

1000 500 

备注 1：设区的市包括各区和经济开发区，其他县（市）是指市、县所在的镇和经

济开发区，还包括按规定程序确认的人防重点设防镇。 

2：“ 工业项目中民用建筑”是指工业用地的建设项目中，除生产性建筑外（工

业厂房和生产性配套设施）的所有非生产性建筑。 

 

 福建省物价局办公室 2014 年 11 月 12 日印发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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